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贸法律评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经贸法律评论>>

13位ISBN编号：9787811343717

10位ISBN编号：7811343711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作者：沈四宝 编

页数：2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贸法律评论>>

前言

　　中国已经迈进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市场经济法律体制的完善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对此进行
研究是法律人肩上的重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在做好法律基础教学的同时，始终注意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体系和教学
风格。
我们强调为两个市场，即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培养“三会”人才，即懂法律、懂经贸和会外语的实践
人才；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坚持案例教学和双语教学；我们注意在教学、科研和实践之间形成良性循
环。
　　对我院学生尤其是研究生来说，为适应新世纪的挑战和法治国家的需要，应该加强其理论素养、
扎实其法律功底、提高其科研能力。
我很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学生日益重视理论研究，积极开展学术活动。
《经贸法律评论》的推出就是其佐证之一。
　　本书一方面反映了我院研究生最新的科研活动和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刊载了具有较高理论性和
较强实践性的国际商事法律及涉外经贸法律的研究成果。
其作用并不局限于外经贸的校园内，同时也为所有国际商法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我衷心希望本书能为我院的学术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我国国际商法和经贸法律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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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经贸法律评论》编委会成员一年多的共同努力，《经贸法律评论（4）》如约又和大家见面了
。
从更名前的《贸大法律评论》到更名后的《经贸法律评论》，我们已经走过了四年的岁月。
我们摸索着，前行着，也欣喜地收获着。
    《经贸法律评论》是一本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法学研究会主办的，着重于贸易、商事和国际
法领域的研究的出版物，旨在反映和探索中国和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前沿法律问题。
本书的研究涵盖商法、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法学领域，具体包括“国际法前沿”、“商法、经济法
研究”、“民商法专题”和“域外法学”四个板块。
    其中，本期“国际法前沿”主要是对国际贸易领域的法律问题的专题讨论，如多边贸易自由化与一
国公共道德的关系、贸易壁垒调查制度的完善等；在“商法、经济法研究”板块中，所选取的文章主
要关注美国公司法、证券法、反托拉斯法等领域的制度研究，如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公司财务信息
披露、SIPA体制等，为我国有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民商法专题”中的文章
就精神损害赔偿、征收补偿等传统民法问题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在“域外法学”板块，我们选取
了一位交流学者对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法学院的调研报告，该报告详细介绍了美国法学院的
教育模式和培养方法，对有意于出国留学的同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本书自成体系，不拘泥于某一法学领域或者法学领域的单一问题，涉及有关市场经济法律体制的不
同方面，并力求研究法律问题的理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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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托管行为往往涉及三方主体。
一是代表国家的行政主体，比如地方人民政府、证监会，该行政主体作出对濒危企业实施托管的决定
，是在代表国家行使市场监管的职能。
二是被有关机关指定承担托管职责的托管人，比如经营状况良好并具有风险防范和处置能力的国有企
业、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这些托管人经国家机关指定而承担了处置濒危企业经营风险的职责
。
三是被托管的濒危企业，比如在经营管理上出现障碍的国有企业、严重违规操作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证
券公司、陷入重大危机的上市公司等，当国家作出托管决定时，这些濒危企业一方面成为行政机关作
出托管决定这项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另一方面相对于托管人而言成为了被托管人。
　　从三方主体的关系来看，托管兼具民事和行政双重性质。
首先，在行政主体与被托管的濒危企业之间，行政主体作出的托管决定是一项具体行政行为；其次，
在行政主体与承担托管职责的托管人之间，指定托管是一项行政授权或行政委托，托管人是基于行政
主体的委托或授权而对濒危企业实施托管；再次，在托管人和被托管的濒危企业之间，行政机关的托
管决定和托管指定使两者之间发生了本属于民事范畴的“委托”经营管理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发生在托管人和被托管人之间的这种“委托”关系既不是基于被托管的濒危企业
的意思表示，也不是基于托管人的意思表示。
在整个托管行为所涉及的三方主体中，作出托管的意思表示的只有行政机关这一方主体，其余两方主
体均是被动地进入这样一种关系之中。
因而笔者认为，发生在托管人和被托管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属于民法上的委托关系。
实践中，托管人和被托管人（或者被托管人的清算组）之间经常订立所谓的“托管协议”，但这种“
托管协议”并非托管人和被托管人完全意思自治的产物，至少在选择相对人上并非基于各自的真实意
思。
“托管协议”的意思自治表现在当事人可以对托管过程中托管人和被托管人之间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作出约定，但这些条款不能违反行政机关作出托管决定的目的，比如对违规挪用客户资金的问题证券
公司的托管，证监会要求维持经纪业务的正常进行，托管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能背离保护投资人合法权
益这一目的。
又如，对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国有企业的托管，托管人的行为必须符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并促进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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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一方面反映了我院研究生最新的科研活动和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刊载了具有较高理论性和
较强实践性的国际商事法律及涉外经贸法律的研究成果。
其作用并不局限于外经贸的校园内，同时也为所有国际商法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我衷心希望本书能为我院的学术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我国国际商法和经贸法律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
贡献。
　　——沈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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